重庆高新区生态环境局拟审批建设项目环评信息公告表

（2026年第9号）
重庆高新区生态环境局拟审批以下建设项目环评文件，现公告有关环评信息，接受社会监督。公示期为2026年3月27日至2026年4月2日（5个工作日）。环评文件查询方式http://gxq.cq.gov.cn/。反馈意见受理方式如下：

通讯地址：重庆高新区高新大道6号                             邮    编：400039

传    真：68601388                                           电子邮箱：gxqsthj@163.com

申请人和利害关系人可自公示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我局提出听证申请。 

	序号
	项目

名称
	建设

单位
	建设

地点
	环评

机构
	项目概况
	主要环境影响和环境保护对策与措施
	相关部门意见
	建设单位开展的公众参与情况

	1
	重庆高新区金凤走马片区城中村改造项目一期—高环大道（七纵线—虎峰路段）
	重庆科学城高新产业发展有限公司、重庆科学城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高新区金凤镇
	重庆龙翰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西接七纵线，东至虎峰路，全长约1.82km，城市主干路，设计速度60km/h、40km/h，标准路幅宽度36m，双向6车道。道路K0+830~ K1+329下穿金凤湖，全长499m。项目主要工程内容包括道路、隧道、排水、照明、绿化以及道路附属工程等。道路不设置服务区、加油站、收费站等服务设施。

项目总投资约86684.23万元，其中环保投资152万元，占总投资的0.18%。
	项目环境影响主要是施工期和运营期对大气、噪声、地表水、固废等影响。

（一）施工期：

（1）生态：控制施工范围，采取临时覆盖，设置护坡边坡和截排水沟等，施工完毕后及时恢复用地，减少对生态环境影响。
（2）水环境：项目不新建生活营地。施工废水经隔油沉淀池、沉砂池处理后回用，对水环境影响小。

（3）噪声：施工期采取合理安排施工时间、优先采用低噪声设备、设置施工围挡等措施减小施工噪声影响。

（4）大气环境：施工期采取洒水抑尘、设置围挡、车辆进出场地冲洗等措施降低施工扬尘的影响。

（5）固体废物：施工弃方送至指定合法弃渣场处置，建筑垃圾送建筑垃圾填埋场处置，生活垃圾交环卫部门处置。

（二）运营期：

加强道路沿线两侧绿化建设和路面维护，定期洒水降尘，降低路面扬尘影响。加强交通管理和控制，合理设置限速禁鸣提示，预留噪声治理资金。
	《重庆高新区改革发展局关于重庆高新区金凤走马片区城中村改造项目一期—高环大道（七纵线—虎峰路段）立项的批复》（项目代码：2310-500356-04-01-798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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